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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中天”)前身为 1993 年 3

月 28 日成立的普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经批准于 2000 年 6 月更名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经 2012 年 12 月 24 日财政部财会函 [2012]52 号批准，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转制为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
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507 单元 01 室。

普华永道中天拥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具备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的资质，同时也是
原经财政部和证监会批准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中天在证
券业务方面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和良好的专业服务能力。 此外，普华永道中天是普华永道国际
网络成员机构，同时也在 US� PCAOB（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及 UK� FRC（英国财务
汇报局）注册从事相关审计业务。

普华永道中天的首席合伙人为李丹。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普华永道中天合伙人数为
291 人，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1,710 余人，其中自 2013 年起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
会计师人数为 383 人。

普华永道中天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2 年度）的收入总额为人民币 74.21 亿元，审
计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8.54 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2.84 亿元。

普华永道中天的 2022 年度 A 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客户数量为 109 家，A 股上市公司
财务报表审计收费总额为人民币 5.29 亿元，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批发和零售业等，与本公司同行业 (制造业 )的 A
股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共 56 家。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在投资者保护能力方面，普华永道中天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职业保险

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险购买符
合相关规定。 普华永道中天近 3 年无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普华永道中天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

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普华永道中天近三年因执业行为曾受到
地方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一次，涉及从业人员二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前述监管措施
并非行政处罚，不影响普华永道中天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秦洁，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05 年起成为注册会计

师，2000 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0 年起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2000 年起开始在
本所执业，近 3 年已签署或复核 3 家 A 股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岳萌，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17 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11 年起开
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2 年起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2011 年起开始在本所执业， 近 3
年未签署或复核 A 股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朱伟，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00 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1998 年
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4 年起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1998 年起开始在本所执业，
近 3 年已签署或复核 4 家 A 股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就普华永道中天拟受聘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的 2024 年度审计机构， 项目合伙人及

签字注册会计师秦洁先生、 质量复核合伙人朱伟先生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岳萌女士最近 3 年未
受到任何刑事处罚及行政处罚，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未
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就普华永道中天拟受聘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的 2024 年度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中天、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秦洁先生、 质量复核合伙人朱伟先生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岳萌女
士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公司的审计服务费用是按照审计工作量及公允合理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公司 2023 年度聘请普华永道中天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用为：人民币 199.5 万元（其

中财务审计费用 159.5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40 万元）。 2024 年度聘请普华永道中天财务及
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用不超过 204.5 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普华永道中天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

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 认为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中恪尽职守， 遵循独
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结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二）公司董事会就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宜进行了审议，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同意续聘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

（三）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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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十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近日公司完成了法定代
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新营业执照。 本公司法定代
表人现已变更为代理总经理蒋磊峰先生。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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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3 年度年末未分配利润情况

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母公司报表

本报告期实现净利润 1,268,797,401.98 775,060,291.55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减：发放 22年现金股利 365,627,398.50 365,627,398.50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313,219,761.91 2,292,508,053.39

本期可供分配利润 3,216,389,765.39 2,701,940,946.44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9.15 元（含税）。 截至 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司总
股本 488,361,398 股， 扣除公司目前回购专户的股份 2,605,800 股 ,� 以 485,755,598 股为基数计
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44,466,372.17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公司 2023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中的回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水井坊 600779 四川制药、全兴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冀东 邓娜

办公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全兴路 9号公司董事办 成都市金牛区全兴路 9号公司董事办

电话 （028）86252847 （028）86252847

电子信箱 dongshiban@swellfun.com dongshiban@swellfu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本公司属“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主营白酒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目前，公司生产的白酒

产品主要有水井坊元明清、水井坊第一坊、水井坊菁翠、水井坊典藏、水井坊井台、水井坊臻酿
八号、水井坊井台珍藏（龙凤）、水井坊鸿运、水井坊梅兰竹菊、小水井、天号陈等。 其中，水井坊
菁翠、水井坊典藏、水井坊井台、水井坊臻酿八号是公司核心产品。

“水井坊”是中国知名的高端白酒品牌。 水井坊酒以老窖菌群为根本，采用泥窖固态发酵，
精选优质多粮，工艺精湛深微，完美融合多粮风格，具有“无色透明，窖香、粮香幽雅，陈香细腻，
醇厚甘柔，香味谐调，回味净爽，多粮浓香型白酒风格典型” 的特点，成为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典
范。

报告期内，公司赢得了多项专业美誉和社会认可。 2023 年 3 月，成都市金牛区区委及区人
民政府授予公司“2022 年度金牛区经济突出贡献十强企业”称号；2023 年 4 月，在四川省经信厅
主办、四川省酒科所承办的酒体设计技能大赛中，水井坊酒传统酿造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分
别荣获一等奖和三等奖；2023 年 5 月，水井坊酒传统酿造技艺第八代传承人卓飚先生荣获 2022
年“成都工匠”荣誉称号；2023 年 9 月，成都市企业联合会授予公司“2023 年成都企业 100 强”及

“2023 年成都市制造业 100 强”称号；2023 年 11 月，中国酒业协会授予公司“中国酒业 ESG2022
年度环境治理优秀案例”奖、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授予公司“2023 上市公司董事会最佳实践”及

“2023 上市公司 ESG 最佳实践”奖；2023 年 12 月，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授予公司“四川 2023 非
遗保护实践优秀案例”奖。

（二）经营模式
公司的经营模式为“科技研发———原料采购———生产产品———销售产品”。
在科技研发环节，公司核心科技研发团队以博硕士为主，拥有多名国家级评酒大师、国家

级白酒工艺大师。研发体系下设传统曲酒技艺中心、科技研发中心、酒体设计中心、酒体尝评中
心、白酒安全分析测试中心，主要依托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水井坊酒坊遗址，开展谷物
酿造品质、传统酿造微生物菌种挖掘、曲药及古窖池动态发酵机理、水井坊酒风味多组学等白
酒生产全产业链研究，通过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井坊酒传统酿造技艺”的结合，为消费
者提供值得典藏的高品质浓香型白酒。 公司坚持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通过充分的市场调研、
内部测试和消费者反馈提出新产品研发方案， 开发设计新产品酒体， 确定产品配方及技术标
准。

在原料采购环节，根据市场需求及公司库存情况，对外公开采购优质高粱、小麦、玉米、糯
米、大米等酿酒原材料，以及玻瓶、纸盒和纸箱等包装材料。 具体操作上，建立专业高效的采购
团队，加强供应商寻源，综合采购成本和绩效管理，降低采购复杂度（组织、流程等），实现供应
链成本、质量、服务和效率的最佳平衡。 同时公司采购部门也根据外部市场环境以及公司内部
采购业务的预估,对采购工作中可能的风险做出评估分析并制定相应预案进行管控。

在生产产品环节，以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水为原料，按照水井坊独特的传统生产
工艺，固态泥窖发酵，分层蒸馏，量质摘酒，分级陶坛贮存。 酒体经过分析、尝评、勾兑、调味、贮
存，包装出厂。 生产过程、产品检验、标识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等方面，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

在销售产品环节，公司目前主要有四种销售模式。
1、传统总代模式
该模式以一省或多省为单位，由公司指定某一经销商作为公司的合作伙伴，在区域内独家

代理公司产品销售。 在区域内，该合作伙伴根据与公司达成的合作计划，按公司要求发展其产
品销售网络和销售事务，加强对终端的服务和管理。 公司部分线下市场活动由该合作伙伴代为
执行。

2、新型总代模式
在新的总代模式下，公司负责销售前端管理，实现对售点的掌控和开拓，总代作为销售服

务平台负责销售后端包括订单处理、物流、仓储、收款等工作。同时，在上述省份，也相应增加了
销售团队人手配备以适应新模式下的业务发展，加强对终端的服务和管理。

3、高端产品运营模式
该模式旨在加强对公司高端产品的培育和推广，在高端产品运营模式下，公司部分经销商

共同组建水井坊高端产品销售公司，销售水井坊典藏及以上产品，以期充分调动经销商的积极
性，实现水井坊高端产品营销力的最大化。

4、新兴渠道运营模式
该模式主要包括电商渠道和团购渠道。 电商渠道方面，公司交付产品与运营商，运营商负

责在电商平台开店和日常运营等，公司主要负责电商平台的价值链管理，并与运营商共同做好
平台上的相关活动等。团购渠道方面，公司持续开发团购客户并进行精细化管理，通过品鉴会、
品牌行等活动促使团购客户萌生购买意向，而后经销商或门店负责送货，达成团购业务。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8,424,916,820.49 7,047,460,201.68 19.55 5,890,987,30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94,354,606.32 3,458,450,426.22 27.06 2,631,699,776.42

营业收入 4,953,197,719.21 4,672,737,287.89 6.00 4,631,861,64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8,797,401.98 1,215,840,333.47 4.36 1,199,075,86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4,702,362.65 1,163,413,049.65 5.27 1,215,925,646.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3,617,733.64 1,313,545,937.69 31.98 1,628,912,195.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36 39.96 减少 7.60个百
分点 49.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6054 2.4975 4.32 2.45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6053 2.4974 4.32 2.455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853,331,159.68 673,275,398.45 2,061,776,565.09 1,364,814,59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9,478,536.48 43,304,009.35 819,705,721.96 246,309,13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7,770,104.99 42,469,873.39 797,845,277.51 226,617,106.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292,942.48 29,529,795.92 1,342,218,464.48 378,162,415.7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7,22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6,55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
司 0 193,996,444 39.72 0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GRAND� 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LIMITED

0 114,469,776 23.44 0 无 境 外 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183,875 15,598,543 3.19 0 无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374,972 14,486,851 2.97 0 无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
德睿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9,100 2,436,308 0.50 0 无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投摩根健康品质生活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383,524 2,383,524 0.49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中证酒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72,342 2,308,843 0.47 0 无 未知

周启增 -30,000 1,845,900 0.38 0 无 境 内 自
然人

成都市金牛国鑫粮油购销有
限责任公司 399,400 1,655,626 0.34 0 无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1,360,221 1,525,121 0.31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第一大股东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第二大股东
GRAND�METROPOLITAN�INTERNATIONAL�HOLDINGS�LIMITED 的
实际控制人均为 Diageo�Plc。 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53,197,719.21 元，实现营业利润 1,697,820,406.93 元，实现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1,268,797,401.98 元，营业收入较 2022 年增加了 6.00%,营业利润较 2022
年增加 3.96%,净利润较 2022 年增加了 4.36%。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 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
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2024-022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十届董事会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
式召开 2024 年第五次会议。 会议召开通知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发出，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董
事。 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范祥福先生主持，经认真审议、依法表决，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23 年度工作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 年度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3 年度年末未分配利润情况

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 母公司报表

本报告期实现净利润 1,268,797,401.98 775,060,291.55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减：分配 22年现金股利 365,627,398.50 365,627,398.50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313,219,761.91 2,292,508,053.39

本期可供分配利润 3,216,389,765.39 2,701,940,946.44

公司 2023 年度分配预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9.15 元（含税），截至
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司总股本 488,361,398 股，扣除公司目前回购专户的股份 2,605,800 股 ,� 以
485,755,598 股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44,466,372.17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至以后年度。 公司 2023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
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回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认为：公

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编制的 2023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全体委员一致
同意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披露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认为：公

司按照相关规定编制的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 准确、 全面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
的实际情况；公司内控管理体系完善，执行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运行。 全体委员一
致同意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披露《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 年 4 月 27 日登载的本公司相关内容。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负责本公司财务

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聘期一年；本报告期内支付给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共计 199.5 万元。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已连续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9 年。 2024 年度聘请普华永道中天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服
务费用不超过 204.5 万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认为：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相关业务的执业资格，在审计工作中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的执业准则，恪尽职守，相关审计意见客观、公正。 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稳健及可持续发展，考虑公司在运营及发展战略上的资金需求，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拟向相关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成都瑞锦商贸有限公司、成都水井坊酒业

有限公司、成都腾源酒业营销有限公司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集团综合
授信额度人民币 60,000 万元。

同时，公司拟向建设银行成都新华支行申请无担保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0� 万元。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拟为其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具体

内容如下：
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成都瑞锦商贸有限公司、成都水井

坊酒业有限公司、成都腾源酒业营销有限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集团
综合授信 60,000 万元， 公司为前述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19,500 万元， 前述子公司为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为 60,000 万元，各公司对其他公司在授信项下的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内容
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2024 年 4 月 27 日登载的本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2024-026 号）。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逐项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4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10.0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 2023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未在公司兼任经营管理职务的董事未在公司领取薪酬， 兼任公司经营管理职务的董事仅

领取对应经营管理职务报酬。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 2023 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对兼任公司

经营管理职务的董事薪酬进行了确认，2023 年度兼任公司经营管理职务的董事薪酬情况具体
详见《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公司治理”。

同时，公司制定了兼任公司经营管理职务的董事 2024 年度的薪酬方案，主要内容如下：除
董事长外，在公司担任经营管理职务的董事薪酬实行年薪制，计算公式为年薪 = 年度基本薪酬
+ 年度绩效奖金。 其中基本薪酬根据职级而定，年度绩效奖金根据公司经营效益情况及员工在
考核年度的工作表现进行核定。 董事长根据其履行的经营管理职务实行固定年薪。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董事范祥福先生、蒋磊峰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 6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

10.0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023 年独立董事薪酬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

的议案》确定，2023 年度每位独立董事的津贴均为 13.8 万元 / 年（含税）。 2024 年独立董事薪酬
方案根据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新方案执行。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独立董事张鹏先生、李欣先生、饶洁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 5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0.0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 2023 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对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进行了确认，2023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具体详见《公司 2023 年年度
报告》第四节“公司治理”。

同时，公司制定了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度的薪酬方案，主要内容如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实行年薪制，计算公式为年薪 = 年度基本薪酬 + 年度绩效奖金。 其中基本薪酬根据职级而定，

年度绩效奖金根据公司经营效益情况及员工在考核年度的工作表现进行核定。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董事蒋磊峰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认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及白酒行业独立董事津贴水平，公司对独立董事津贴进行适当调整，调整后的津贴标准为每
位独立董事每年人民币 15 万元（调整前为 13.8 万元）（含税）。 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或行使其
职权时，发生的包括交通费、住宿费等其他必要费用由公司另行支付。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独立董事张鹏先生、李欣先生、饶洁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 5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本议案已经公司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认为：公

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编制的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全体
委员一致同意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披露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十届董事会即将届满，现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经相关各方协商并报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 John� Fan（范祥
福）先生、蒋磊峰先生、John� O’keeffe 先生、Sathish� Krishnan 先生、张永强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
人；提名张鹏先生、李欣先生、饶洁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共同组成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董事会成员任期三年。 各位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1。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上述董事候选人人选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选举，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需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提交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1：
董事候选人简历
1、John� Fan（范祥福），男，66 岁，国籍：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士。 历任嘉士伯啤酒

（香港）有限公司大理啤酒总经理、中图节能科技（常州）有限公司总经理、伟志控股有限公司集
团采购总监，帝亚吉欧新加坡 PTE 有限公司董事、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四川
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2、蒋磊峰，男，44 岁，国籍：中国，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拥有英国特许公
认会计师（ACCA）资格。 历任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高级财务控制经理，帝
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高级绩效管理经理，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中国区商务财务总监，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财务总监、四川水井坊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现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代理总经理、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

3、John� O’keeffe，男，52 岁，国籍：爱尔兰，科克大学商科学士。 历任帝亚吉欧牙买加 / 加勒
比海市场总监，北欧市场总监，北欧商务 ＆ 创新总监，瑞典 ＆ 芬兰总经理，尊尼获加欧洲市场
总监，俄罗斯 ＆ 独联体董事总经理，俄罗斯 ＆ 东欧董事总经理，全球啤酒与百利甜产品总监，
创 新 、 啤 酒 与 百 利 甜 业 务 全���������������������������������������������������������������������������������������������������������������������������������������������������������������������������������������������������������������������������������������������������������������������������������������������������������������������������������������������������������������������������������������������������������������������������������������������������������������������������������������������������������������
球负责人、帝亚吉欧非洲区总裁，现任帝亚吉欧亚太区及全球免税业务总裁、四川水井坊股份
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4、Sathish� Krishnan，男，45 岁，国籍，印度，印度管理学院班加罗尔分校 MBA。历任宝洁印度
财务经理，宝洁新加坡财务经理，宝洁菲律宾财务副总监，宝洁大中华区财务总监，宝洁中东地
区财务高级总监， 现任帝亚吉欧亚太区财务总监、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5、张永强，男，48 岁，国籍：中国，法律硕士。 历任光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福湾股
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瑞健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帝亚吉欧台湾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帝
亚吉欧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法律顾问，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法务官。 现任帝亚吉欧亚太区总
法律顾问、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张鹏，男，51 岁，国籍，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学士，美国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商务部亚洲司副处级干部、江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监、上海鹏爽投资管
理咨询事务所法定代表人。 现任美国笛卡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瓦勒汽车
热管理系统（安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潍柴西港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欣闻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上海杉识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法定代表人、上海碗二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人、深圳市车镇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河南省鹏尔信息咨
询中心法定代表人、盘古大陆数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李欣，男，54 岁，国籍：中国，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法学院
法学硕士，美国纽约州注册律师。 历任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法律处副处长、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律
师、美国强生公司亚太区副总裁。现任 CBC� Capital 董事总经理、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饶洁，男，60 岁，国籍：中国，经济学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 历任四
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南中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总经理、四川精
财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总经
理、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审
核、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省资产评估
协会教育培训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经济法律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资产评估
专业校外导师、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资产评估专业校外导师、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附件 2：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
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张鹏先生、李欣先生、饶洁先生为四川水

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
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有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同意出任四川水井
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
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与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
关系，具体声明并承诺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 5 年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
验。

被提名人均已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如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

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

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九）《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险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主要社会关系（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的配偶、子女配偶
的父母等）；

（二）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 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四）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五）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人员，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的人员；
（六）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等服务

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
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记录：
（一）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二）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意见的；
（三）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3 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四）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五、 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

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予以解除职务的人员。
六、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

过三家，被提名人在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七、其中，被提名人饶洁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拥有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

士学位———会计专业，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和高级会计师职称，并在会计相关领域有五年
以上工作经验。

八、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或者其他影响任职资格的情况。
被提名人已经通过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本提名

人与被提名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

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 年 4� 月 25� 日
附件 3：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本人张鹏，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四川水井

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 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
并承诺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 5 年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
验。

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公司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如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

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

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九）《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险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主要社会关系（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的配偶、子女配偶
的父母等）；

（二）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 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四）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五）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人员，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的人员；
（六）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等服务

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
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七）最近 12 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记录：
（一）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二）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意见的；
（三）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3 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四）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五、 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

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予以解除职务的人员。
六、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3

家；本人在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七、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或者其他影响任职资格的情况。
本人已经通过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本人与提名

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妨碍独立履职的其他关系。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
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根据相关规定辞去
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鹏
2024� 年 4� 月 25� 日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本人李欣，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四川水井

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 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
并承诺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 5 年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
验。

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公司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如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

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
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九）《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险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主要社会关系（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的配偶、子女配偶
的父母等）；

（二）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 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四）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五）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人员，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的人员；
（六）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等服务

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
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七）最近 12 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记录：
（一）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二）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意见的；
（三）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3 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四）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五、 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

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予以解除职务的人员。
六、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3

家；本人在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七、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或者其他影响任职资格的情况。
本人已经通过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本人与提名

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妨碍独立履职的其他关系。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
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根据相关规定辞去
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欣
2024� 年 4� 月 25� 日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本人饶洁，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四川水井
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 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
并承诺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 5 年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
验。

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公司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如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

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

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九）《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险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主要社会关系（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的配偶、子女配偶
的父母等）；

（二）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 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四）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五）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人员，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的人员；
（六）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等服务

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
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七）最近 12 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记录：
（一）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二）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意见的；
（三）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3 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四）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五、 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

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予以解除职务的人员。
六、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3

家；本人在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七、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拥有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会计

专业，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和高级会计师职称，并在会计相关领域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
八、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或者其他影响任职资格的情况。
本人已经通过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本人与提名

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妨碍独立履职的其他关系。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
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根据相关规定辞去
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饶洁
2024�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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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十届监事会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
式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会议。 会议召开通知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发出，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监
事。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 Mark� Crennan 先生主持，会议经认真审议、依法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2023 年度工作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3 年度年末未分配利润情况

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 母公司报表

本报告期实现净利润 1,268,797,401.98 775,060,291.55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减：分配 22年现金股利 365,627,398.50 365,627,398.50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313,219,761.91 2,292,508,053.39

本期可供分配利润 3,216,389,765.39 2,701,940,946.44

公司 2023 年度分配预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9.15 元（含税），截至
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司总股本 488,361,398 股，扣除公司目前回购专户的股份 2,605,800 股 ,� 以
485,755,598 股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44,466,372.17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至以后年度。 公司 2023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
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回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对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能够保障股东的稳定回报并有利于公司的健康、稳定、可持续
发展，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23 年年度报告》进行谨慎审核，监事会认为：
（一）公司 2023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二） 公司 2023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3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 2023 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21 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的要求，监事会对公司 2023 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审核，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内部控制规范实施
工作方案相关规定，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及以风险控制矩阵为基础、管理制度、业务规章及
操作流程为工具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且对公司的关键业务流程，关键控制环节进行有效的
自我评价，形成了《公司 2023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对纳入评估范围的业务与
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并得到比较有效执行，基本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目标，据监事会所
知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及重要缺陷。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2024 年 4 月 27 日登载的本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临
2023-009 号）。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经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谨慎审核，监事会认为：
（一）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
事项；

（三）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监事 2023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未在公司兼任经营管理职务的监事未在公司领取薪酬， 兼任公司经营管理职务的监事仅

领取对应经营管理职务报酬。
公司监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 2023 年度绩效考核结果， 对兼任公司经营管理职务的监

事薪酬进行了确认，2023 年度兼任公司经营管理职务的监事薪酬情况具体详见《公司 2023 年
年度报告》第四节“公司治理”。

同时，公司制定了兼任公司经营管理职务的监事 2024 年度的薪酬方案，主要内容如下：在
公司担任经营管理职务的监事薪酬实行年薪制， 计算公式为年薪 = 年度基本薪酬 + 年度绩效
奖金。 其中基本薪酬根据职级而定，年度绩效奖金根据公司经营效益情况及员工在考核年度的
工作表现进行核定。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监事陈康女士、李立凡先生回避表决，其余监事 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十届监事会即将届满，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

监事会换届选举， 并提名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如下：Mark� Crennan 先生，该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另外两席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1、Mark� Crennan,� 男，40 岁，国籍：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业学士，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

会成员。 历任帝亚吉欧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区域商务财务经理，帝亚吉欧澳大利亚有限公司收入
管理负责人，帝亚吉欧全球经营绩效经理，帝亚吉欧全球财务变革计划与报告负责人，帝亚吉
欧亚太区内审总监。 现任帝亚吉欧亚太区商务财务和战略总监。


